

附件4
广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先进个人

推荐审批表

	推荐人选姓名：
推荐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是广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先进个人推荐审批表。

二、本表必须如实填写，不得作假，违者取消评选资格。
三、本表用打印方式填写，不得更改格式，使用仿宋_GB2312小四号字，数字统一使用Time New Roman格式，在贴照片处粘贴近期2寸正面半身免冠彩色证件照。

四、“所在单位”指被推荐对象所在的单位；被推荐人员属于二层单位人员，“推荐单位意见”由被推荐人员所在单位的主管部门填写。
五、籍贯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填写，格式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市、区），如广西南宁、广西桂平。

六、出生年月填写格式为××××年××月。

七、人员类别填写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企业负责人、企业职工、农民或其他。

八、身份状态要求为在职人员，填写“在职”。

九、工作单位填写单位全称，工作单位行政区划精确到县（市、区）。
十、工作单位性质选填机关、参公单位、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企业或其他。

十一、兼任职务较多的，可在简历中具体填写。

十二、个人简历从大学开始填起，时间精确到月份，各时间段要前后衔接、不得空断。

十三、获奖情况填写县级以上奖项。

十四、主要事迹要求真实准确、突出近5年工作实绩，文字精炼、表述准确，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800字左右。

十五、区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含中直驻桂单位）、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推荐对象无需填写各市党委宣传部意见栏。
十六、本表用A4纸规格上报，一式5份，正反面打印。

	姓    名
	
	性    别
	
	照片

（近期2寸正面半身免冠彩色证件照）

	民    族
	
	出生年月
	
	

	籍    贯
	
	户 籍 地
	
	

	政治面貌
	
	人员类别
	
	

	学历学位
	
	身份状态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工作单位
	
	工作单位性   质
	

	行政级别
	
	职    务
	

	职    称
	
	参加工作时    间
	

	工作单位联系电话
	
	个人联系电    话
	

	通信地址
	

	电子邮箱
	

	个 人 简 历
	

	近5年

奖惩情况
	

	主要先进事迹（800字左右）
	


	所在单位

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设区市党委宣传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自治区文联或自治区国资委党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广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领导小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各市有关单位、高等学校、区直企业按所属地区或行业报各市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自治区国资委党委审核把关后统一报送；其他区直、中直驻桂单位盖章后可直接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报自治区文联审核把关后统一报送。

